
A

不公开

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常卫复〔2025〕第 72 号

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提案
第 0266 号的答复

黄勇委员：

感谢您对我市中医药事业的关心与支持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建

设常州区域中药制剂中心的建议》（第 0266 号）已收悉，综合市

发改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医保局和江苏省药监常州检查分局等

部门会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医院根据临床需要，经批准配制而成的

制剂，具有疗效确切、使用安全、经济高效、应用广泛等特点，

能有效弥补市场药品供应不足。随着中药饮片加成的逐步下降及

医院高质量考核相关指标的逐步提升，自制制剂已成为各大中医

院发展的新动能。但我市二级及以上中医院均无制剂室，日益增



长的自制制剂供给需求和薄弱的生产能力成为当前制约我市中药

自制制剂发展的最主要矛盾。因此建设我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成

为当务之急。近年来，我委积极推进该项工作，具体如下：

一是全面考察调研，形成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可行性报

告。自 2023 年 6月起，市卫健委联合市委研究室、江苏省药监常

州检查分局、市中医院等部门，赴江苏省中医院牛首山制剂中心、

昆山中医院制剂室、扬子江紫龙药业、以及市内亚邦中药企业、

江苏聚荣制药集团、经开区健康产业园、新北区医药生命产业园

等地考察，同时邀请苏州天灵中药饮片公司、扬子江紫龙药业等

来常洽谈在常州建区域中药制剂中心相关事宜，并于 2024 年 1

月完成了《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可行性调研报告》。

二是多方沟通协调，形成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建设方案。

在可行性调研报告的基础上，通过分析对比遴选，调研组一致认

为由市中医院租赁药企的空置厂房来建设制剂中心是最优项。从

2024 年 6 月开始，市卫健委多次召集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局,医保

局,江苏省药监常州检查分局等部门，就制剂中心建设涉及到的立

项、环评等问题进行沟通，形成《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建设

方案》。同时，市中医院也与相关辖区政府办、发改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大数据中心、消防、街道等部门召开协商会，对建设前期

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进行沟通和论证。

三是争取领导支持，有序推进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建设。

目前，市卫健委、市中医院一致倾向于利用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

司的两栋闲置厂房来改建成制剂中心，总面积约 3800 ㎡。由四药



对其厂房进行主体改造，常州市中医医院以租赁的方式，进行部

分装饰提升和设备采购安装后，以医院为主体申请立项，并进行

环评、安评、消防验收和申领《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》，制剂中

心由常州市中医医院独立运营，项目分两期推进。建设方案已向

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并得到领导认可，同时，市领导

提出在我市成立中医药产业园的设想，目前正在调研阶段，如果

可行，则制剂中心可一并纳入产业园的建设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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